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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6               股票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 2018-077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有效发行价格

时，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汽集团”）的认购数量及认购

价格的确定原则，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或“公

司”）拟与福汽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在本次发行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的情形下，福汽集团同意并

承诺继续参与认购，并以本次发行底价（即：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在上交

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作为认购价格。 

 在本次发行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的情形下，福汽集团同意并

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总数的 50%（发行股票总数以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上限

为准）。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福汽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签署补充协议背景 

2018年 5月 31 日，公司与福汽集团签署了《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福汽集团承诺拟以现金认购不

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份总数的 35%（含 35%），接受根据竞价

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 



2 

 

为进一步明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有效发行价格

时，福汽集团的认购数量及认购价格的确定原则，公司拟与福汽集团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二、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在本次发行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的情形下，福汽集团同意并

承诺继续参与认购，并以本次发行底价（即：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在上交

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作为认购价格。 

2、在本次发行未能通过询价方式产生发行价格的情形下，福汽集团同意并

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总数的 50%（发行股票总数以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上限

为准）。 

3、原协议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除本补充协议

约定的条款外，其余条款仍按原协议履行。 

三、签署补充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并经 2018年 12月 5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 


